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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：本公司背書保證範圍包括融資背書保證、關稅背書保證及其他背書保證；

對象悉依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規定。 

 

第 二 條：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，悉依本公司背

書保證辦法處理。 

 

第 三 條：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，並透過

一定程序，始得給印或簽發票據。 

 

第 四 條：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備查簿，就承諾擔保事項、背書保證企業之名稱、

保證金額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，詳予登載備查。 

 

第 五 條：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由經辦人員填列申請書，敘明背書保證對象、

種類、理由及金額，呈請決行；財務部門並就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

逐項管制暨評估背書保證之風險及發生損失之可能性。 

 

第 六 條：所稱或有事項係指資產負債表日以前既存之事實或狀況，須視未來不確

定事項之發生與否而對企業產生利得或損失，進而影響企業損益稱之。 

 

第 七 條：前項或有事項本公司於財務報表提出前根據過去經驗，已獲知資料及有

關事項之發展情況研判該事項產生或有利得或損失之可能性及金額。 

 

第 八 條：或有損失如已預見其發生之可能性相當大且其金額可合理估計者，應估

計金額列帳；如發生之可能性不大或雖發生之可能性相當大但金額無法

合理估計者，則應於報表附註中揭露性質及金額或說明無法合理估計金

額之事實。 

 

第 九 條：或有利得為配合收益實現原則，原則上均不予入帳；惟無論金額能否合

理估計，若其發生之可能性為很有可能或有可能，皆應於附註揭露（但

應避免誤導閱表者認為利得已實現），如屬極少可能者則不得於報表中

揭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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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：本辦法經總經理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